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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G-003A-2 附錄 

 

生效日期︰2024 年 7 月 1 日 

主旨︰經濟援助 - 奧勒岡州 
 

 
相關政策 
CommonSpirit 治理政策 財務 G-003，經濟援助 
CommonSpirit 治理政策 財務 G-004，開立帳單與託收 

 
本奧勒岡州附錄（以下簡稱「附錄」）根據經濟援助政策的「與其他法律協調」一節，並且鑒於

和遵循奧勒岡州有關提供醫院慈善照護的法規條例，按需要補充 CommonSpirit 治理政策 G-003，

經濟援助（以下簡稱「經濟援助政策」）。 

 

本附錄適用於經濟援助政策中界定的奧勒岡州所有 CommonSpirit Health 直接關係企業和免稅子公

司。若本附錄中的任何規定與經濟援助政策的任何規定發生衝突或不一致，則以本附錄為準。 

 

定義 

 

A. 申請期指 CommonSpirit 醫院機構給予患者完成經濟援助申請的時間。患者可在支付醫院

機構提供的服務費用後的十二 (12) 個月內的任何時間申請經濟援助。 

 

B. 資質/資格期 - 提交經濟援助申請和證明文件後，經核准符合資格的患者將在申請期內，

並預計在醫院認定日期起的九 (9) 個月期間內，透過其所有符合資格的帳戶獲得經濟援

助，且患者無需為該九個月期間提供的服務重新申請經濟援助。 

 

C. 家庭收入 - 包括一個家庭所有成員的收入，指單個個人或配偶、同居伴侶，或父母和 

18 歲以下的孩子（住在一起）；以及該單個個人、配偶、同居伴侶或父母根據 ORS 

442.612 (6) 為其承擔經濟責任的其他個人。 

 

經濟援助資格 

 

A. 根據 ORS 442.614，符合經濟援助資格的患者將獲得免費或折扣的 EMCare。根據 ORS 

414.025 的定義，患者在接受審查或接受經濟援助之前，不得申請醫療援助。 

 

B. 在下列情況下，醫院機構應對患者進行推定性經濟援助的審查： 

 
• 患者未投保； 
• 患者參加了州立醫療援助計畫； 
• 患者欠醫院超過 500 美元。 

 

在審查推定性經濟援助時，醫院機構不得要求患者提供文件或其他驗證資料，也不得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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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患者信用評分產生負面影響的程序。此外，在向患者開立帳單之前，醫院機構應對患者

進行推定性經濟援助審查，並申請患者有資格獲得的任何援助。醫院機構應通知患者，醫

院機構已對其進行推定性經濟援助審查，並在患者申請經濟援助被拒絕的情況下向患者提

供有關如何申請經濟援助的資訊，或提供有關如何申請超出患者先前可能已獲得的額外經

濟援助的資訊。 

 

C. 根據經濟援助政策的條款，除非患者有資格獲得推定性經濟援助，否則必須符合某些資

格標準，才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本附錄將這些資格標準更新如下︰ 

 

• 患者的家庭收入必須等於或低於聯邦貧窮線 (FPL) 的 400%。 
• 家庭收入等於或低於 FPL 的 200% 的任何患者均可獲得免費照護。 
• 家庭收入介於 FPL 的 201% 至 300% 之間的任何患者，在任何第三方付款（如

有）後，應從提供給患者的 EMCare 帳戶餘額中獲得最高 75% 的折扣照護。 
• 家庭收入介於 FPL 的 301% 至 350% 之間的任何患者，在任何第三方付款（如

有）後，應從提供給患者的 EMCare 帳戶餘額中獲得最高 50% 或醫院機構的 

AGB（以較高者為準）的折扣照護。 

• 家庭收入介於 FPL 的 351% 至 400% 之間的任何患者，在任何第三方付款（如

有）後，應從提供給患者的 EMCare 帳戶餘額中獲得最高 25% 或醫院機構的 

AGB（以較高者為準）的折扣照護。 

 

申請經濟援助、退款和上訴 

 
A. 當由奧勒岡州居民填寫經濟援助申請表時，患者只需提供其家庭收入以及有關可能承

擔與醫院機構提供的服務相關的全部或部分費用的第三方的任何資訊。患者可自行選
擇是否提供有關患者資產的資訊，而此類資訊不得用於拒絕患者的經濟援助。 
 

B. 如果醫院機構之前根據患者在被錯誤認定時提供的資訊，錯誤地認定患者不符合獲得
經濟援助的資格，則醫院機構還應按聯邦儲備委員會設定的利率向患者支付經濟援助
金額的利息，以及患者為獲得經濟援助而產生的任何其他相關合理費用，如法律費用
和開支。 

 
C. 如果醫院機構拒絕患者的經濟援助申請，無論是全部還是部分，則醫院機構將通知患

者其申請被拒，並在通知中說明上訴程序。 

CommonSpirit 治理政策財務 G-003，經濟援助中規定的所有其他條款均保持不變。 

 


